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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

民事审判笔录
时间：2 0 22 年 8 月1 8 日下午 1 5 时
地点：第三法庭

审判员：张碧薇
书记员：高娜

原告：谢水珍（到）
被告：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
委托代理人：彭笑颜、刘梦（均到）

案由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，

核对出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情况（姓名、单位、职业、代
理权限等），了解各方当事人是否在开庭三日前收到本院的开庭
传票或通知，是否对已送达的《当事人须知》、《当事人举证须
知》、 《诉讼权利义务须知》等内容明确。

原告：谢 水珍，女，汉族，1 988 年 5 月2 5 日生，住河南省
开封市龙亭区劳动路北段左岸风景1 5 号楼2 单元1 0 层中东户，

身 份 证 号 码 为 3 6 2 4 2 8 1 9 8 8 0 5 2 5 2 7 2 2 。

被告：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开封市鼓楼区油坊
街 7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： 9 1 4 1 0 2 0 0 5 8 1 7 1 4 5 6 1 Q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赵海柱，任执行董事。
委托代理人：彭笑颜、刘梦（实习），河南凌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。

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宣布法庭
纪律：

（1）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均应服从审判长指挥；

刘梦
谢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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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诉讼参与人在开庭审理期间要求发言、提问、陈 述、
辩论、需经审判长许可；

（3）开庭期间，不准随便走动、吸烟和随地吐痰，不准鼓
掌、喧哗和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；

( 4 ）未经许可不准录音、录像、请到庭人员和旁听人员关
掉手机等通讯工具；

（5 ）旁听人员不准进入审判区，不准发言提问；如 对审判
活动有意见，可在休庭后书面向法庭提出；

（6）对违反法律纪律不听审判长、值庭法警制止者，审判
长有权根据不同情节予以训诫或责令退出法庭；

（7）法庭审理期间，因事需暂离庭的诉讼参与人应报告审
判长同意方可离庭；擅自离庭者按无故中途退庭处理。

旁听席上如有证人，请退出法庭，等候通知出庭作证。
原告：没有。
被告：没有。

审：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条、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，今天对谢
水珍与被告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

公开审理，现在宣布开庭，鉴于庭前书记员已核对了各方当事人
出庭人员的身份, 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及主体资格有无异
议？

原告：无异议。
被告：无异议。

审: 各方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及主体资格均表示没有异议
经本庭核对，各方出庭人员、符合法律规定，可以参加本案的诉
讼活动。

去6 万 刘梦
2 谢谢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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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：今天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由审判员张碧薇独任
审理，书记员高娜担任记录。依据法律规定，你们有权申请回避，
但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得到批准。是否申请回避？

原告：不申请。
被告：不申请
审: 当事人的其他诉讼权利义务已在庭前告知各方当事人在

此不再重复。下面告知你们法庭今天审理本案实行质辩合一的方
式，并按以下顺序进行。请各方当事人注意：第一阶段法庭调查
法庭调查按以下步骤进行：（1）由各方当事人简要陈述起诉、
答辩观点及主要理由；（2）经本庭归纳争议焦点并征询各方当
事人后予以确认；（3）按照确定的争执焦点逐项展开法庭调查。
为使当事人就每一个焦点充分展示证据，说明观点，本庭实行的
是质辩合一的审理方式，即调查与辩论相结全；（4）由各方当
事人发表最后终结性陈述意见，即在对上述每个焦点分别调查的
基础上，对全案发表综合性意见；（5）由各方发表最后陈述意
见。第二阶段法庭调解。根据案件情况，主持各方调解。第三阶
段。合议庭评议及宣判，各方当事人是否听清？

原告：听 清了。
被告：听清了。
审：根据民诉法第六十七条和有关法律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

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
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在调查中应结合证据所要证明
的对象或内容分别举证。各方当事人听清了没有？

原告：听清了。

被告：听清了。

云动 刘梦
谢挑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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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：首先由原告向法庭简要陈述你方的诉讼请求及事实根据
和法律依据。

原告：1 、请求贵院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并退还原告
已付全部房款9 44490 元；2 、判 令被告给付原告因延迟交房按合
同 约 定 利 率 的 房 款 利 息 8 4 8 3 0 . 8 7 元( 自2 0 2 0 年8 月2 1 日 至 2 0 2 2 年7
月1 日，共 计2 2个月 ) ，给 付原告 违 约金9 444 . 9 元；三 、 判令被 告
赔付原告申请城市公共供水接入安装费用1 459 . 8 元；四、判令被
告 赔付原告因延期交房造成的室内装修损失费5 59 0 8. 5 元； 五、
本 案 诉 讼 费 1 3 2 4 4 . 9 元由 被 告 承 担。以 上 五 项 共 计1 1 0 9 3 7 8. 9 7 元。

事实和理由：详见诉状。
宣读诉状（略）

审：被告针对原告诉求进行答辩。
被：答辩人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就谢水珍诉开封鼎宇置业

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答辩如下：

一、原告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求不能成立，答辩人
没有任何违约行为。2 018 年1 2 月6 日鼎宇公司开发小区已取得
五方验收报告，房子在2 018 年1 2 月6 日已经全部达到房屋交付
标准。

2022 年 2 月 1 7 日原答辩人双方签订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( 现
售) 》第十、十一条约定了房屋交付条件，原告购买的鼎宇馨港
1 号商住楼1 - 2 层商业0 6 经过五方验收，符合交付条件，答辩
人不存在违约行为，原告无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退房。答
辩人既无违约行为，承担逾期交付责任更加无从谈起，原告要求
返还房屋款项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根据。
二、原告自2 019 年 1 2 月4 日一直在使用其购买的鼎宇馨港1 号
商住楼1 - 2 层商业0 6 房屋, 不存在其主张的房屋未交付的情况。

彭方人 谢水珍 刘 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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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于2 019 年1 2 月4 日与润天物业签订了房屋装饰装修合

同，证明其已对房屋实际控制并使用，2 020 年1 月2 0 日，原告
注册了河南五行文化有限公司，店名为：好运起名馆，其注册地
址正是原告购买的鼎宇馨港1 号商住楼1 - 2 层0 6 商铺，好 运起
名馆也在此处进行经营, 说明原告已经占有使用其购买的鼎宇馨
港1 号商住楼1 - 2 层商业0 6 长达2 年零8 个多月已久，不存在
其主张的房屋未交付的情况。
三、目前用水、用电也是正常用水、用电。退一步讲，即便是

临时用水、用电答辩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明确告知了原告，答
辩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。
1、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十一条商品房相关设施设备交
付条件第1 款明确约定，因市政供水、排水管网不具备接入条件
及其它非出卖人能控制的原因导致供水、排水延误的；
2、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十一条商品房相关设施设备交

付条件第2 款明确约定：因市政供电网不具备接入条件的，出卖
人不承担责任；房屋交付时不具备一户一表纳入城市供电的，买
受人同意由出卖人提供临时用电并收取电费；

原告所谓的房屋供水供电不符合交付使用条件，一方面属于
答辩人不承担责任的情况，另一方面原告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
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知悉房屋相关状况。目前用水、用电也是正常，
原告无权向答辩人主张水电的任何费用。
四、原告要求解除买卖合同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导致近几年开封

房地产行业低迷才提起诉讼，原告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，属
于恶意诉讼。

2019 年1 2 月份疫情肆意全国，导致各个行业受损，尤其对
房地产行业带来了极大冲击，开封房价暴跌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彭元 刘梦
谢水珍



10 4

原告之所以想解除合同，根本原因在于开封房屋的房价下跌，原
告试图将此风险转嫁给答辩人。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意思表示真

实有效，因其产生的收益和风险也应当自行承担，倘若房价下跌
买受人就欲请退房，那房价上涨出卖人就要收回房屋吗？这是极
其没有商业道德的行为。

五、原告起诉的损失根本不成立，

原告请求支付申请公共供水安装费用没有根据。供水工程属
于房屋竣工验收条件的中的一项，鼎宇馨港小区已经过五方验收
合格，原告自行改造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。

综上所述，原告已经接收房屋，装修后长期使用，房屋已经
备案在原告名下，原告根本无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室内装修
是原告开办公司必备的条件，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，经营风
险是原告开办公司应该承担的后果。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

据，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，望审判员采纳，谢
谢！

审：下面请原告针对诉讼请求出示证据。并要注意结合证据
所要证明的对象或内容，分别举证。

原：详见证据目录。

审：被告发表质证意见。
被：对证据一、二真实性有一个交款时间不对，其他都对。

商品房交付明细里面其实是2 022年付清，原 告写的是2 020 年。
对证明目的有异议。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违约。
对证据三有异议。原告购买的房子属于商铺，商铺电费是自

管电。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有关于用水用电的仔细说
明。

万 刘梦
谢水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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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证据四有异议，我方不认可。该证据是原告自己装修，是
公司的一种正常经营行为，与本案没有关系。

审：原告方是否还有其他证据？
原：没有。

审：原告方对被告质证是否有补充意见。
原：没有补充。
审：被 告有无证据提交？
被：有。第一组证据（2 份证据)

1．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与谢水珍2 019 年 8 月3 1 日签订商品
房预售合同一份；

2、2 018 年 1 2 月 6 日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单位工程
竣工验收记录表》一份。
证明目的：原告购买的鼎宇馨港1 号商住楼1 - 2 层商业0 6 已

经通过五方验收合格，具备交付条件。
第二组证据（6 份 证据) ：

1．2 019 年 1 2 月 4 日开 封润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谢水珍签订的
《房屋装饰装修管理协议》一份。

2、谢 水珍 2 019 年 1 2 月 4 日交物业费收据一份；

3、开封润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 022 年8 月1 7 日出具的证明—
份；

4、鼎 宇物业出具给谢水珍 1 - 106 商铺电费收据单 9 份；
5、天眼查工商登记信息查询一份，原告谢水珍在 2 020 年 1 月
20 日注册成立的河南五行文化有限公司，占股权比例4 9%
6、原告在购买的房屋内经营的好运起名馆照片一份。

证明目的：原告于2 019 年1 2 月4 日已经对其购买的鼎宇馨
港1 号商住楼1 - 2 层商业0 6 进行装饰装修，并且在此处注册成

6元 刘梦
谢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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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河南五行文化有限公司，持续经营使用商铺至今，长达两年八

个多月。
第三组证据2 份：

1、2 02 2 年2 月 1 7 日开封鼎宇置业有限公司与谢水珍签订的《商
品房买卖合同（现售》 一份。

2、不动产备案登记信息表一份；
证明目的：被告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，并将0 6 号商铺备案登记
在原告谢水珍名下。

审：原 告对被告提交证据进行质证。
原：被告没有走收房的程序，被告当时也承诺我们可以分期

付款，我们才分期买的这套商铺。

审：被告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提交？
被：我方有证人一名。
审：传证人到庭。

审：说一下你的身份情况，到庭来证明什么内容？
姚：我叫姚征，男，汉族，1 991 年 1 2 月 3 1 日生，住河南

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二营后街2 5 号附 3 号，身份证号码为
4 1 0 2 0 5 1 9 9 1 1 2 3 1 2 0 1 8，在 被 告 公 司 任 销 售 经 理 职 务。 想 证 明 的 内
容是原告认为现在房价下跌，生意不好，多次询问我们退房的一
些问题。关于自管电的问题，原告爱人也说了如果协商不了，他
还有其他办法。

审：被告是否有问题发问证人。
被：谢水珍的爱人是谁？ 如姚征
姚：听 原告口述爱人是席瑞。
被：谢水珍本人找过你吗。
姚：没有找过，都是席瑞来找的我们。 刘梦

大姚征 艺经行 谢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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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：原告有没有去找过你要求退房。
姚：原告家里当时需要一些钱，找我们想提前办房本做贷款

用，还找我们表示过要求退房。
被：被告于什么时间交付的房子。
姚：我 们公司的是现房，在 2 019 年就已经交房了。
被：当时买房的时候是谁找的公司。
姚：我不清楚。
被：交 房的时候水电齐全吗。
姚：齐全。

被：现在谢水珍的商铺在使用中吗，使用多久了。
姚：一直在使用，现在已经使用三年多了。
审：原告是否有问题发问证人。
原：没有。

审：双方有无问题发问？
原、被：没有
审：双方是否还有补充意见？ 原: 没有.
被：谢水珍刚提到我方分期付款是有欺骗性。分期付款是对

原告的一个照顾，也是被告的一个销售方式。原告是商主体，他
们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对买房的风险很明确的认知，所说的
欺骗不能成立。

审：举证质证结束，现在开始法庭调查。
审：原告，房子目前你在使用中吗。
原：目 前在使用中，在2 0 22年已经分期付清了。
审：你现在想解除合同，你认为有什么法律依据吗。
原：根 据我现有的证据想解除合同。

姚征 彭补 刘梦
9 谢水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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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： 实 际交房 时 间2 01 9 年1 2 月4 日， 备 案 上 面是2 0 2 2 年1 月1
日交付。

审：法庭调查结束，由原被告双方发表辩论意见
原：坚 持诉求。
被：同答辩质证意见。
审：法庭辩论结束，双方最后陈述。
原：坚持诉讼请求。
被：同答辩质证意见。
审：双方是否同意调解？
原、被：不同意调解。
原：鉴于本案情况，本案择期进行宣判，现在休庭。

以上看过对 以上看过无误

万( 认 刘梦
2 0 2 2 . 8 . 1 8

2 0 0 2 . 5 . 1 8
以上看过无 误
谢水珍
20 2 2 年 8 月1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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